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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 月 31
日，璧山区大兴镇高桥村，一场乡村分红
大会正在进行，2484名村民从村集体领
到了年终“红包”。

这是璧山区“双进双分”（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小区、进院坝，小区集体经济分红、
村级集体经济分红）系列活动中的一场。

村民从真金白银中体会发展集体经济如
何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从“身边事”中
体会“大道理”。

2019年，高桥村成立村集体经济组
织——高桥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采用

“村集体+业主+农户”等模式发展菲油果
等特色产业。

2022年，联合社收入15万余元，于
是便有了这场分红大会。

“现在真正觉得村集体这个‘大家’跟
自己的‘小家’连成了一体。”领到“年终
奖”的村民朱文昌说，土地流转给村集体
有租金，家门口的蔬菜基地能打工，集体

收益每年还能分红，“锅里有了，碗里就不
得缺。跟着集体干，放心！”

一年一度的分红大会，也是村级党组
织对村民的述职大会。高桥村党总支副
书记蔡万皆是个“95后”大学生，2020年
辞去一家上市企业机械工程师的职务返
乡。联合社成立后，他负责财会和申报项
目等工作，每天奔波于村办公室和田间地
头。

“3年前返乡时，我是村干部里最年
轻的。现在，村干部里还有‘00后’呢。”
蔡万皆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返乡创业，这也让他坚定了返乡发展的

信心。
“村级党组织干得好不好，要让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璧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双进双分”系列活动通过分红
大会+文艺演出等形式，让村民从实实在
在的收入中体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
感受党员干部的奋勇争先，凝心聚力投入
乡村振兴。

近年来，璧山区以改革为抓手发展壮
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目前，全区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村均经营性收入42.74万元，
同比增长74%，村均经营收益14.43万
元，同比增长65%。

璧山这场乡村分红大会 把“大道理”融入身边事

□本报记者 申晓佳

“这场地好，能坐近20个人，还亮堂，
适合学书法！”1月28日上午，68岁的退休
居民曹均良来到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考察”一番后，满
意地点了点头。

“老曹，你要是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过
来到社区培训班上课。”一旁的邢家桥社区
党委书记谢兰说。

谢兰所说的社区培训班正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自去年7月投用以来，这里已
经开了10多次培训课。

不过，这个培训班里一名真正的教师
都没有——上课的和听课的，都是和曹均
良一样的邢家桥社区普通居民。

记者在社区培训班看到，墙上的架子
上摆放着各种手工制品。这就是大家的

“教学成果”。
一双钩针织成的橘白相间婴儿鞋，是

社区居民曹明贵的作品。一个小巧玲珑、
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串珠包，是社区居民
陈伟的拿手活路……

“这样的‘草根老师’，我们有许多。”谢
兰笑着说。

“关键是要让居民找到自己的价值，更
加热爱生活、热爱社区。”谢兰说，聚集起人
气后，培训班不仅教手工，也开展主旋律宣
讲、爱国主义教育、志愿者培训等。有一技
之长的居民都可以报名讲课，社区的目标
是让每位居民每年都能来参加一次社区培
训。

社区办起培训班
邀请居民来讲课

1月31日，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
村“五和鱼”生态养殖基地，村民们撒网
捕鱼，一派“人勤春早，人欢鱼跃”的忙碌

景象。
据悉，该村共发展“五和鱼”生态养

殖产业400余亩，有草鱼、鲫鱼、花鲢、白

鲢等品种。
近年来，当地不断丰富提升“五和

果、五和鱼、五和菜”的特色农业品牌，村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逐年增加，
稳步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
的乡村振兴之路。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乡间捕鱼乐

本报讯 （记者 黄乔）不
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
为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
有主观过错的……当事人有以
上情形之一，应当不予行政处
罚。1月31日，市司法局举办
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对《重庆
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的具体内容
进行了解读。

《办法》将于今年3月1日起
实施。《办法》在规定对6类情形
不予行政处罚的同时，对侵害残
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特殊
群体利益的，将从重处罚。

行政机关制定免罚清单
更加有章可循

市司法局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友生介绍，
《办法》共28条，主要规定了对
裁量权实施的监督指导、明确了
裁量基准制定要求、统一规范了
裁量规则、细化规范了裁量权的
适用。

比如，《办法》进一步区分完
善了不予处罚、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从重处罚等裁量情形。

《办法》规定，当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不予行政处
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
违法行为的；精神病人、智力残
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违法
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的；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当事人有证据足以
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
被发现的，或者涉及公民生命健
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
的违法行为在5年内未被发现
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其他情
形。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
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同时，针对已满14周岁不
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的；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
害后果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

针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的；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主要
作用或者胁迫、诱骗、教唆他人

实施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从重
行政处罚。

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
彰显法治力度与温度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处处长郭严祥表示，针对部分
执法领域没有制定和及时修订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问题，《办
法》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新设
或者调整行政处罚的，市级行政
机关应当在6个月内制定或者
修改裁量基准。

针对裁量基准制定不统一、
不规范的问题，《办法》完善了裁
量基准的制定主体和权限，新增
了裁量基准的内容、裁量基准的
评估和修订等，进一步明确了怎
样制定以及制定什么样的裁量
基准。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行政处
罚畸轻畸重、类案不同罚等问
题，《办法》新增了同过同罚以及
行使裁量权时应当综合衡量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等因素，细
化完善了罚款数额、裁量情节处
理、并处等多项裁量规则，有效
回应了怎样行使裁量权的问题，
有利于行政机关公平合理地作
出行政处罚。

郭严祥举例说，比如，《办
法》明确了同过同罚的基本原
则，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
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对同类违法
行为且综合衡量因素相同或者
相近的当事人，所适用的行政处
罚应当基本一致。

不仅如此，《办法》还规定，
对侵害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
童等特殊群体利益的，从重处
罚。“这些规定，对违法行为的打
击充满力度，对特殊群体的保护
满含温情，彰显公平正义，提升
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获得感。”

值得一提的是，为与“数字
执法”的发展方向接轨，《办法》
要求，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嵌入
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充分运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手段，为行政执法提供精准指
引。这些规定为统一规范执法
标准，推行数字执法，推进政府
整体“智治”预留制度接口。

《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3月1日起
实施，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进行政策解读

6类轻微违法行为可不予行政处罚


